
达市财办案 E2023174号

达州 财政局
关于 政 五 三次会议第 105号提案

情况 (A) 函

何俊委员:

您在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加强专项资金统筹

整合,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建议》(第 105号提案 )收悉。

现将办理情况函告如下 :

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是指上级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和社

会发展目标给予下级政府,并 由接受转移支付的下级政府按照规

定用途安排使用的预算资金。同时按照《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管

理办法》(川财预 〔2017〕 41号 )规定,转移支付资金均需具有

明确的绩效目标、资金需求、资金用途、分配方法以及主管部门。

按照上述关于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相关要求,中央、省级专项转

移支付资金应严格按照其管理办法执行,原则上并不允许统筹使

用。目前,为 支持原脱贫攻坚工作,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

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,中央、省允许在中央 16项 、省级 13

项涉农资金范围内开展统筹整合,但允许开展统筹整合的地区仅

限于原 66个国定贫困县和 22个省定贫困县。同时整合资金必须

安排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。



市财政局一直注重加强市级财政资金的统筹整合,以 市委
“
157”

总体部署为引领,聚焦
“
一区一枢纽一中心

”
战略定位,大力整

合市级资金,2023年 已整合的各类产业资金超过 4亿元。包括

将各类涉农资金整合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,将对工业企

业的各类奖补资金整合为市级工业发展资金,将商贸发展、口岸

物流发展、旅游发展等整合为市级服务业发展资金。集中财力办

大事,突 出保障重要部署、重大决策、重点改革。

下一步,市财政局将在严格执行中央、省相关转移支付资金

规定的基础上,加强相关政策的研究学习,用 好用活中央、省转

移支付资金。同时,进一步加强市级财政资金的整合力度,提高

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
最后,感谢您对财政工作的大力支持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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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政府督查室,市政协提案委,市政协经济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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